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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第 7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12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貳、 地點：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1樓第1會議室 

參、 主席：顧主任委員立雄 

肆、 出席人員：施委員錦芳、羅委員承宗、吳委員雨學、李

委員晏榕（請假）、李委員福鐘、林委員哲瑋（請假）、

張委員世興、楊委員偉中、鄭委員雅方、饒委員月琴 

列席單位（人員）：張主任秘書弘澤、本會調查一組、

調查二組、行政組 

伍、 記錄：行政組吳政樺 

陸、 確認105年第6次委員會議紀錄及11月25日第3次臨時委

員會議紀錄。 

柒、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本會與地方政府合作清查黨產訪查計畫－

台中及台南訪查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國際票券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票券金融公司等分別就其與中

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暨其子公司間之授信案，請本會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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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核與本會105年9月21日臺黨產調一字第

1050000237號函釋意旨相符。 

 

報告事項三、本會行政訴訟案件目前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疑似附隨組織調

查進度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國家發展研究院土地案調查進度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民族基金會、

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等4基金會現況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本會派員查閱中國國民黨歷屆中常會會議

紀錄及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會議紀錄之情形。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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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中國國民黨就本會105年9月20日臺黨產調

一字第1050000224號及第1050000225號函申請復查案，

提請討論。 

決議：確認申請人所提復查理由應係以上開二函為行政

處分並請求予以撤銷（本會認為上開二函非屬行政處

分），並非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第9條第1項第1款之範圍認定有爭議，或不服第1項第2

款之決議，核與同條第6項申請復查之規定不符，故本

案移請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審理並附具本會訴願答

辯書。 

 

討論事項二、中國國民黨就本會105年11月7日黨產處字

第105002號及第105003號處分書凍結帳戶等事申請復

查案，提請討論。 

決議：上開二處分書已表明不服之救濟方法：「被處分

人如不服本處分，應自本函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

訴願書（須檢附本函影本）送交本會函轉行政院提起訴

願」，本案移請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並附具本會

訴願答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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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三、中國國民黨申請動用永豐銀帳戶支付105

年10月份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雇主提撥及健保費，

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會認定中國國民黨105年10月份全民健康保險之

保險費雇主負擔部分、勞工保險之保險費雇主負擔

部分以及勞工退休金之雇主提繳部分符合政黨及

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9條第1項但

書第1款之「正當理由」。 

二、 惟前次申請許可之9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保

險費含勞工個人負擔部分共計1,544,144元，應自本

次許可金額中扣除。 

 

討論事項四、就本會105年12月16日第2次聽證之預備聽

證邀請名單及預計進行之議程等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次預備聽證於105年12月16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

上午進行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接收臺灣放送協

會總部及嘉義民雄機房土地案之預備聽證程序，下

午進行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接收日產戲院土地案之

預備聽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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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邀請之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名單如下： 

（一）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接收臺灣放送協會

總部及嘉義民雄機房土地案： 

1、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2、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 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5、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6、 欣光華股份有限公司 

7、 好聽股份有限公司 

8、 悅悅股份有限公司 

9、 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10、 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 

（二）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接收日產戲院土地案： 

1、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2、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4、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5、 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 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 清晞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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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主席結論 

壹拾壹、 散會（下午2時42分） 


